
附件1：

河北省第十二届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作品

征集和展播活动作品报送表

报送单位/个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作品名称
	
	类别
	（广播/电视）

	制作完成日期
	
	时长
	

	报送单位

/个人联系方式
	报送单位

/个人名称
	

	
	详细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主创人员

(每件作品限报3人)
	

	内容简介及

创意阐述
	

	报送单位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请准确、完整地填写；每件作品一表。


附件2：

参加活动承诺书

河北省第十二届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征集和展播活动主办方：

本法律实体/自然人（以下简称“承诺人”）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主办方有关规定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人保证，其参加河北省第十二届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征集和展播活动而提交的参加活动作品是由承诺人独立完成的。承诺人对参加活动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

    二、承诺人自参加活动作品提交之日起，即视为主办方对参加活动作品无偿拥有复制、播出、网络传播（包括修改后复制、播出、网络传播）等权利。

    三、承诺人必须保证：

    （一）承诺人同意主办方以任何主办方自行决定的方式、时间、地点和场合行用作品的权利。

    （二）承诺人应同意并确认，主办方在以任何方式使用作品时均无需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包括但不限于本名、笔名或其他可能将作品与承诺人相联系的称谓、名称）。

    四、承诺人保证，其参加活动作品凡涉及肖像、著作、商标、名称等知识产权和法律问题由承诺人负责处理。如出现相关纠纷，由承诺人自行解决，与活动主办方无关。

    五、如由于承诺人参与本次活动，因承诺人过错，而导致主办方面临任何第三方的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或使主办方因此而遭受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主办方有权要求承诺人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主办方免受上述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

    六、本承诺书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七、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请仔细阅读本承诺书并亲笔签名，如果是网上递交作品的参加活动者，请将承诺书打印出来，填写承诺人签名及日期，整张扫描或拍照后，转为jpg格式的电子文件上传。文件不大于1M，以下选择一处填写。）

承诺人（法律实体盖章）              承诺人（自然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附件3：

河北省第十二届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作品

征集和展播活动报送作品清单表
                                  盖章：

	类  别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名称
	备注

	
	
	
	

	
	
	
	

	
	
	
	

	
	
	
	

	
	
	
	

	
	
	
	

	
	
	
	

	
	
	
	

	
	
	
	

	
	
	
	

	
	
	
	

	合  计
	广播类（     ）件；电视类（     ）件




